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网发售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下简称《公

告》)，为保证上网发售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所上网发售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会员申报该基

金，需认真阅读《公告》。该基金简称“富国天丰”，证券代码“161010”，本所挂

牌价为每基金份额 1.00 元。每一账户可以重复认购，不可撤单，每一笔认购委

托数量必须为 1000 份或 1000 份的整数倍，且不得超过 99，999，000 份基金单

位。会员可按照《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约定的

认购费率设定投资者认购的佣金比率。 

二、申报日期为 200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08 年 11 月 4 日，时间为上午 9∶

30 至 11∶30，下午 1∶00 至 3∶00。申报截止日期如有变更，以基金管理人公

告为准。发售结束后，如该基金的网上有效认购申请超过《公告》中规定的网上

发售限额，则以该限额为基准，采取末日比例确认方式对富国天丰末日网上发售

的有效认购申请进行比例确认。当需要采取比例确认方式对有效认购进行部分确

认时，投资者最终净认购费用按认购申请确认份额计算。 

三、凡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会员单位均可参与本次基金上网发售。基金

募集期结束前获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会员经本所确认后即可参与本次基金上

网发售。 

基金上市后，所有会员单位均可参与该基金的二级市场买卖。 

四、基金发售日为 T 日，会员应在 T＋1 日 16：00 前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划付足额认购资金。凡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一律视为无效认购，认购资金不足

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会员承担。 

五、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 T+2 日向会员下发认购不确认记录、认购结果



记录、全部认购申报记录。认购不确认记录为因认购资金不到位引起的不确认。 

六、募集期内的每一认购日均按上述业务流程滚动处理。   

七、当 T 日为基金最后发售日时即 L 日，L+2 日的认购不确认记录包括因

申购资金不到位，或比例认购引发的不确认记录。比例认购只针对最后认购日资

金足额的有效认购申请进行比例确认。 

八、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 L+3 日将超额认购资金返还至会员结算备付金

账户。会员应及时将超额认购资金返还投资者。 

九、如各会员单位对此次发售事项有疑问，可向本所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咨询。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10 月 10 日 

 


